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文件
豫教科文卫体工 〔2019〕33号

★

关关于开展评选表彰“模范职工之家”“模范职工小家”、
优秀工会工作者等活动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省直教科文卫体工会,省属高等学校工会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

特别是加强基层工会建设 “三个着力”重要指示精神,着力

夯实基层基础,增强基层工会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,发

挥基层工会作用,切实把工会建设成为职工群众信赖的 “职

工之家”,把工会干部锤炼成为职工群众信赖的 “娘家人”,

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,激发基层工会活力,团结动

员教科文卫体系统广大职工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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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章作出新的贡献,研究决定,评选表彰一批工会工作成绩

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评选范围

1.模范职工之家从全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医疗卫生、

体育等系统单独或联合建立的基层工会中评选。

2.模范职工小家从全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基层工会委员

会下属的工会、分工会或工会小组中评选。

3.优秀工会工作者从基层工会专兼职干部、社会化工

会工作者、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处级以下干部中评选。

4.优秀工会积极分子从优秀基层工会会员、热心从事

工会工作的骨干 (不含工会组织领导机构成员)中命名,一

线职工数量不低于60%。

5.优秀工会之友从给予工会工作模范地关心支持的党

政领导干部及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 (不含工会)和其

他社会组织党政负责人中命名。

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推荐对

象原则上分别从历届市级 (校级)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

小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中推荐产生。

已经获得省系统或省级以上的 “模范职工之家”、“优秀

工会工作者”称号的单位和个人不再重复推荐申报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(一)“模范职工之家”的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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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执

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遵守国家法律法规,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,团结带领职工建功立业;

2.工会组织机构单独设立,工会委员会、经费审查委

员会、女职工委员会等领导机构完善,工会劳动保护委员

会、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健全,职工入会率不低

于90%;

3.工会经费及时足额拨缴,自主管理,规范使用;

4.工会自身建设制度完善,会员代表大会、民主选举、

会务公开、会员评议职工之家等制度落实到位;

5.有效落实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

度,依法实行厂 (校)务公开,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

同,调解劳动争议,切实履行工会职责,发挥作用成效明

显;

6.热忱服务职工群众,为职工解难题办实事,重视职

工技能培训提升,劳动关系和谐稳定,工会工作获得职工高

度认可。

(二)“模范职工小家”的基本条件

1.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执

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遵守国家法律法规,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,工会工作充满活力;

2.高校院系工会,企事业单位科室、班组工会或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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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建设好,依法选举工会主席或小组长,工会积极分子和

志愿者队伍壮大,职工入会率不低于90%;

3.高校院系工会,企事业单位科室、班组民主管理好,

依法实行院 (企事业)务公开、会务公开,开展集体协商;

4.高校院系工会,企事业单位科室、班组完成生产工

作任务好,组织职工开展技术创新、劳动技能竞赛,团结带

领职工建功立业;

5. “职工小家”阵地建设好,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齐

全,服务活动丰富,会员评议职工之家满意度高。

(三)优秀工会工作者的基本条件

1.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

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,遵纪守法,践行社

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模范地执行工会各项制度,完成工会各

项任务;

2.理想信念坚定,依法履职尽责,坚持原则,敢于担

当,带头落实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,

推进厂务公开和集体协商,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,所在单

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;

3.热爱工会工作,热忱服务职工群众,推动巩固完善

工会阵地,搭建服务职工活动载体,为职工解难题办实事,

在工会工作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,受到职工广泛信赖;

4.敬业奉献,艰苦奋斗,善于学习钻研,团结带领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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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创新创效、建功立业,推动培育高素质职工队伍;

5.勤政务实,敢于担当,带头落实会员代表大会、民

主选举、会务公开、会员评议职工之家等制度,培育壮大工

会积极分子和志愿者队伍;

6.作风民主,清正廉洁,密切联系职工群众,自觉接

受批评监督,在近三年来的会员评议中获得满意等次。

(四)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的基本条件

1.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

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,积极为党的工运事

业做贡献;

2.理想信念坚定,团结友爱,艰苦奋斗,勤于学习,

勇于创新,高标准完成生产工作任务,受到职工广泛认可;

3.热心工会工作,积极参加工会活动,主动担当,甘

于奉献,热忱服务职工群众,努力为职工解难题办实事,高

标准完成工会工作任务,受到职工广泛信赖;

4.认真落实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

度,落实会员代表大会、民主选举、会务公开、会员评议职

工之家等制度;

5.严于律己,清正廉洁,任劳任怨,主动倾听职工呼

声,反映职工诉求,密切联系职工群众,自觉接受批评监

督。

(五)优秀工会之友的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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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

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,模范地贯彻落实党的

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;

2.党政领导干部及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

社会组织党政负责人,遵守 《工会法》等劳动法律法规,高

度重视支持所辖区域 (行业)或本单位工会工作,积极主动

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的领导,从制度上、政策上和行动上把

更多的资源手段赋予工会组织,为工会维护职工劳动经济权

益、民主政治权利和精神文化权益创造良好条件;

3.崇尚劳动,尊重劳动者,重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

作用,推动提高职工素质,保护和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创

造性,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职工群众;

4.勤政务实,敢于担当,主动倾听职工群众呼声,积

极解决职工群众困难,促进社会公平正义,推动完善政府、

工会、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,构建和谐劳动关系;

5.作风民主,善于团结,清正廉洁,艰苦奋斗,密切

联系职工群众,自觉接受批评监督。

(六)基层工会和工会干部所在单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,不得申报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和优秀工会工作

者

1.存在未全员签订劳动合同、拖欠职工工资、不按规

定缴纳职工基本社会保险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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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最近一年内发生过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、三年内

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,职业病危害严重,能源消耗

超标、环境污染严重,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整改的;

3.劳动争议案件易发多发,近三年内因违反法律法规

引发职工群体性事件的;

4.基层工会不按期换届选举,组织机构不健全,没有

进行工会法人资格登记的;

5.单位行政没有依法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的;

6.民主管理、集体协商等制度机制不落实的;

7.有违法违纪行为或正在被执法执纪部门调查处理的。

三、表彰 (命名)项目及名额

(一)表彰 (命名)项目及名额

1.拟表彰模范职工之家25个;

2.拟表彰模范职工小家100个;

3.拟表彰优秀工会工作者100名;

4.拟命名优秀工会积极分子100名;

5.拟命名优秀工会之友100名。

(二)名额分配原则

1.模范职工之家推荐工作采取差额申报、择优推荐的

方式进行,原则上不直接分配推荐名额,各单位根据职工之

家建设的综合情况酌情向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推荐,由省教科

文卫体工会组织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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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模范职工小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、优秀工会积极分

子、优秀工会之友的名额分配见附件1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申报。基层工会按条件申报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

工小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、优秀工会之

友候选人,并对申报集体和个人通过一定的形式征求会员群

众意见,在本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2.审查。各省辖市教科文卫体工会、省属高校工会进

行审查研究后,报省教科文卫体工会。

3.审核。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汇总,

由评审小组评审,经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办公会议研究。

4.公示。拟表彰和命名的建议名单,在河南省总工会

网站上进行公示,接受公众监督。

5.表彰和命名。根据公示结果,最终确定表彰和命名

名单。

五、命名挂牌

1.对荣获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“模范职工之家”、 “模范

职工小家”颁发牌匾和证书,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。

2.荣获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“优秀工会工作者”、 “优秀

工会积极分子”、“优秀工会之友”颁发证书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1.加强领导,精心组织。各评选申报单位要高度重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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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申报工作,充分发扬民主,广泛听取基层党政领导和职

工群众意见,坚持把评选表彰过程变为推进基层工会工作和

加强工会自身建设的过程。

2.坚持标准,从严申报。各评选申报单位要坚持标准,

严格履行程序。基层工会申报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

和优秀工会工作者,必须经所在单位会员 (代表)大会评

议,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,同意票率达不到90%的不

能申报。申报模范职工之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须经本单位党

组织、申报单位上级工会、省辖市教科文卫体工会、高校工

会同意,并签署意见。

3.认真填写,及时上报。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申报登

记表。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、优秀工会工作者、优

秀工会积极分子、优秀工会之友申报表 (一式三份),逐级

审定加盖公章,由省辖市教科文卫体 (高校)工会于12月

27日前将5类申报登记表的纸质版上报省教科文卫体工会,

同时将电子版 (申报登记表、汇总表)发送至zjc159@126.com
邮箱。逾期不报,视为自动放弃。

请在河南省总工会网站和微信群中下载附件 (申报登记

表和汇总表),并用A3纸打印填写,骑马钉装订。

联系电话:0371-65904085

附件:1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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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额分配表

2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“模范职工之家”申

报登记表

3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“模范职工小家”申

报登记表

4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“优秀工会工作者”

申报登记表

5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“优秀工会积极分子”

申报登记表

6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 “优秀工会之友”申

报登记表

7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汇总表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

2019年1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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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安
阳

市
4

洛
阳

市
4

鹤
壁

市
2

新
乡

市
3

商
丘

市
4

焦
作

市
3

驻
马

店
市

3

濮
阳

市
3

南
阳

市
4

许
昌

市
3

信
阳

市
4

漯
河

市
2

济
源

市
1

三
门

峡
市

2
省
 

直
1

周
口

市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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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河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

模范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

基层工会名称:

推 荐 单 位:

填表日期    年  月  日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制

—41—



基层工会名称 成立时间

所属行业 职工总数

单位类型 会员总数

二级单位工会数 工会小组数

工会主席 工会专职干部数

联系地址

联系电话 邮编

工
会
组
织
何
时
获
得
何
种
荣
誉
称
号

注:所属行业指: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
单位类型指:事业 (公办、民办)、企业、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
其他 (注明类型)

—51—



主

要

先

进

事

迹

注:表格不够,可另附纸

—61—



会员 (代表)大会评议意见

会议时间 出席人数

会
 
议
 
决
 
议

表
 
决
 
结
 
果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—71—



推荐单位
工会意见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所在单位
党组织
意见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县级 (区)
工会意见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市教科
文卫体
(高校)

工会意见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省教科
文卫体工会

意见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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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河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

模范职工小家申报登记表

基层工会名称:

推 荐 单 位:

填表日期    年  月  日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制

—91—



分工会委员会
(小组)名称

隶属基层工会
名 称

分工会主席
(小组长)姓名

职工人数

单位类型 会员人数

获得市级 (高校)
模范职工小家

称号时间
单位所有制性质

何时获得
何种荣誉
称  号

主 要 先 进 事 迹

—02—



—12—



会员 (代表)大会评议意见

会议时间 出席人数

会

议

决

议

表

决

结

果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—22—



推荐单位
工会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所在单位
党组织
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县级 (区)
工会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市教科
文卫体
(高校)

工会意见
盖 章

年  月  日

省教科
文卫体工会

意见
盖 章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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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河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

优秀工会工作者申报登记表

姓 名

单 位

职 务

填表日期    年  月  日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制

—42—



姓 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民 族 文化程度

工会工作职务
是否专职
工会干部

党政职务

专业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

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个

人

简

历

何
时
何
地
受
过
何
种
奖
励

—52—



主

要

事

迹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说明:“主要事迹”的填写应简明扼要,800字以内。

—62—



会员 (代表)大会评议意见

会议时间 出席人数

会

议

决

议

表

决

结

果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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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
工会意见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所在单位
党组织
意见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县级 (区)
工会意见
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市教科
文卫体
(高校)

工会意见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
省教科
文卫体工会

意见
盖 章

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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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河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

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申报登记表

工作单位:

姓  名:

推荐单位:

填表日期    年  月  日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制

—92—

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民 族 学 历 政治面貌

工作单位 职 务

正面免冠
彩色近照
(2寸)

单位类型 职 称

单位所有制
性  质

联系电话

从事工会工作时间

何
时
何
地
受
过
何
种
奖
励

简

历

—03—



主

要

事

迹

说明:“主要事迹”的填写应简明扼要,800字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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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
工会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所在单位
党组织
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县级 (区)
工会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市教科
文卫体
(高校)

工会意见
盖 章

年  月  日

省教科
文卫体工会

意见
盖 章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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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
河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

优秀工会之友申报登记表

姓 名

单 位

职 务

填表日期    年  月  日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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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民 族 文化程度

职  务

专业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

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个

人

简

历

何时
何地
受过
何种
奖励

—43—



主

要

事

迹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说明:“主要事迹”的填写应简明扼要,800字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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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
工会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所在单位
党组织
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县级 (区)
工会意见

盖 章
年  月  日

市教科
文卫体
(高校)

工会意见
盖 章

年  月  日

省教科
文卫体工会

意见
盖 章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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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 2019年12月17日印发


